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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長照高負荷家庭照
顧初篩指標評估 

轉介可服務單位 
*務必通報對象* 
1.保護事件 
2.脆弱家庭服務
事件 
3.有自殺企圖者 

成效評估 

開案 

無意願接受服務者 

上述單位提供關懷、協助

連結相關資源，並應密切

注意照顧負荷情形轉變 
轉介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衛生局) 進行篩、派案 

有意願接受服務者 

結案 

家照服
務單位
提供諮
詢、轉
介或其
他支持
性服務 

不開案 派案至據點 
訪視評估 

確認是否提供服務 

執行服務內容 

擬定服務計畫 

符合 

不符合 

參考資料：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10月19日衛部顧字第1120305543號函「長照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轉介及服務流程」、113年1月17日衛部

顧字第1121963577號函及112年9月28日衛部顧字第1121962376號函「獎助作業規定」修訂 

符合長照與身障家照家庭照顧者之資格 
資格1：被照顧者是否有長照服務需求或為長照服務個案 

資格2：被照顧者符合身心障礙者資格 

資格3：被照顧者為列管精神疾病患者 

住宿型服務機構
之家庭照顧者 
由機構提供下列家
屬教育服務 
1.提供老人及家屬
支持性服務。 

2.協助家屬運用社
會資源等服務。 

3.定期召開住民家
屬座談或聯誼活
動。 

4.提供家屬參與老
人進駐機構適應
服務。 

 

1.照顧管理系統單位 
2.身障相關資源單位 
3.社區心衛中心 

符合 

不符合 


